
交银国信·蓝色宝塔 3060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资金管理报告 

（2023 年第 4 季度） 

 

尊敬的委托人（受益人）： 

我公司于 2023 年 04 月 27 日发起设立了“交银国信·蓝色宝塔 30607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本信托”），并作为受托人管理本信托。 

受托人承诺恪尽职守，以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的原则管理和运用信托

资金，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受益人谋求最大利益。 

现受托人就本信托项下的信托事务向委托人（受益人）报告如下，并对本

报告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本报告中的内容由受托人负责

解释。 

 

一、 信托概要 

信托名称 交银国信·蓝色宝塔 3060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成立日 2023 年 04 月 27 日 

报告期末信托份额 39,780,000.00 份 

信托期限 无存续期限上限 

信托财产专户 

账户名称：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交行托管专户 

银行账号：310066726013006772314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上海第一支行   

 

二、 信托资金运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信托投资的证券品种符合信托计划约定的投资范围和投资限制。 

报告期末资产组合情况如下： 

序号 资产类型 市值占信托财产总值比例 

1 股票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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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金 0.00% 

3 债券 0.00% 

4 现金 0.01% 

5 债券逆回购 0.00% 

6 资产管理计划 99.99% 

7 其他 0.00% 

 合计 100% 

 注： 

1、 基金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按照信托合同约定投资范围内的证券投资基金和信托业保障

基金（如有）及相应的应收红利 

2、 债券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按照信托合同约定投资范围内的债券类资产、大额可转让存单、

资产证券化产品及相应的应计利息 

3、 资产管理计划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基

金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计划或收益凭证，及相应的应收红利 

4、 其他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应收未收清算资金、应收未收利息、已收未除权利息等 

 

三、 信托资金收益情况 

报告期内信托收益情况如下： 

本报告期末信托财产净值（元） 39,937,333.33 

本报告期末信托单位净值（元） 1.0040 

本报告期末信托累计单位净值（元） 1.0040 

上一报告期末信托单位净值（元） 1.0166 

注： 

1、 信托单位净值（元）=信托财产净值/存续的信托单位份数 

2、 信托累计单位净值（元）=信托单位净值+累计每份信托单位分红金额 

3、 受托人有权在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形下结合本信托文件约定的估值原则和实际情

况对具体估值方法进行调整，相关调整可能会对本信托单位净值产生影响。本信托的估

值依据及基本原则、估值风险参见信托文件相关条款约定。 

 

四、 本报告期内的其他披露事项 

序号 报告内容 是 否 说明 

1 是否存在信托经理变更  √  

2 信托资金投向是否符合信托文件的有关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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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托计划是否涉及诉讼  √  

4 
是否存在损害信托计划财产、受益人利益的

情形 
 √ 

 

 

特别提示： 

    信托计划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在信托计划存续期间，若您的联系信息或预留银行账号发生变更，请及时与

我公司联系进行修改。如您对本报告或本信托的相关事宜有任何疑问，欢迎您及

时联系我们： 

电话：4008888559 

传真：021-6270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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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内容 

 

 

 

 

 

 

 

 

 

 

 

 

 

 

 

 

 

 

 

 

二零二四年一月二日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